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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B_8B_E5_AE_A1_E8_c53_86072.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对关联方及其交易的

审计，明确工作要求，保证执业质量，根据《独立审计基本

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关联方、关联方交

易等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概念一致 。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执

行会计报表审计以外的其他审计业务，除有特定要求者外，

应当参照本准则办理。 第二章 一 般 原 则 第四条 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识别和披露关联方及其交易是被审计单位管理

当局的责任。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以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识别

和披露关联方及其交易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第五条 由于关

联方及其交易的复杂性及内部控制，审计测试的固有限制，

注册会计师依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关

联方及其交易的所有错报、漏报。 第六条 在审计过程中，注

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职责分工、被

审计单位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等事项，并考虑是否存在

错报、漏报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情况。第三章 识别关联方及其

交易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关联方清单

进行复核，并实施以下审计程序，以发现是否存在其他的关

联方： (一) 查阅以前年度的审计工作底稿； (二) 了解、评价

被审计单位识别和处理关联方及其交易的程序； (三) 查阅主

要投资者、关键管理人员名单； (四) 了解主要投资者个人、

关键管理人员和与其相关的其他单位的关系； (五) 了解与主



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和与其相

关的其他单位的 关系； (六) 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其

他重要会议记录； (七) 询问其他注册会计师及前任注册会计

师； (八) 审核所审计会计期间的重大投资业务及资产重组方

案； (九) 审核所得税申报资料及报送政府机构、交易所等的

其他相关资料。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发现下列交

易时，应当注意识别交易对象是否为关联方： (一) 与无正常

业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发生的重大交易； (二) 价格、利率、

租金及付款等条件异常的交易； (三) 与特定顾客或供应商发

生的大额交易； (四) 实质与形式不符的交易； (五) 易货交易

； (六) 明显缺乏商业理由的交易； (七) 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发

生的重大交易； (八) 处理方式异常的交易。 第九条 注册会计

师应当向其他注册会计师提供已知关联方清单，以使其他注

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注意识别被审计单位与这些关联方的

交易。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以下专门审计程序，以识

别有关交易是否为关联方交易： (一) 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

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记录； (二) 询问管理当局有关重大交易

的授权情况； (三) 审阅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声明书； (四) 了

解被审计单位与其主要顾客、供应商和债权人、债务人的交

易性质与范围； (五) 了解是否存在已经发生但未进行会计处

理的交易； (六) 查阅会计记录中数额较大的、异常的及不经

常发生的交易或余额，尤其是资产负债表 日前后确认的交易

； (七) 审阅有关存款、借款的询证函，检查是否存在担保关

系。 第十一条 被审计单位出现下列情况时，可能导致关联方

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予以充分关注： (一) 缺乏持续经营所

必需的资金； (二) 为达到支撑股价、融资等目的而试图保持



良好盈利记录； (三) 过于乐观的盈利预测； (四) 过于依赖单

一或较少的产品、客户或交易事项； (五) 出现产业危机； (

六) 生产能力过剩； (七) 发生重大诉讼，尤其是股东与管理

当局之间发生诉讼； (八) 所在行业技术淘汰风险较高。 第十

二条 被审计单位出现下列情况时，表明可能存在未予披露的

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予以充分关注： (一) 发生无偿

的关联方交易； (二) 发生不易察觉的关联方交易； (三) 与难

以识别的关联方发生交易。 第十三条 如发现被审计单位管理

当局故意隐瞒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表明可能存在其他未予

披露的关联方或关联方交易，注册会计师应当予以充分关注

。 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可能基于以下原因而隐瞒关联方交易

： (一) 关联方对交易事项的披露敏感； (二) 交易不是出于商

业考虑，而是为粉饰会计报表等目的。 第四章 审查关联方交

易 第十四条 在识别了关联方及其交易后，注册会计师应当实

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关

联方交易是否已做适当的记录和披露。 注册会计师通常应当

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 (一) 询问管理当局，以了解关联方交

易的目的及定价政策； (二) 检查有关发票、协议、合同以及

其他有关文件； (三) 确定有关交易是否已获股东大会、董事

会或相关机构及管理人员批准； (四) 检查会计报表中关联方

交易的披露； (五) 核对关联方之间同一时点的账户余额，必

要时与审计关联方的注册会计师沟通，核实 关联方某些特殊

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关联方交易； (六) 检查有关抵押、

质押物的价值及可转让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